物业采购参数
项目介绍：
一、人员配置素质要求及服务内容
（一）校园保洁人员
1.保洁人员4人。
2.保洁人员负责所有楼宇内全部公共部分的卫生保洁，校园内体育场馆及各楼内的会议室、教研室、学生社团活动室、地下车库、公厕及其它公共设施卫生保洁。楼宇内部垃圾桶，楼顶蜘蛛网、消防设施设备的管理、保洁，校园内路面、硬化面、运动场等校园内区域卫生保洁。
3.保洁人员素质要求，保洁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身体健康，品貌端正，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吃苦耐劳，能胜任所在岗位工作，统一着装，文明服务，保洁人员年龄应在55周岁以下，无违规违法事件发生。
（二）垃圾清运人员
1.垃圾清运工1人，负责校园内所有垃圾清运清理工作。
2.垃圾清运人员每日到校后按工作要求时间及时将收集的垃圾运送到指定地点，垃圾清运过程中，要保证楼宇外部、沿途、垃圾站内的环境卫生；垃圾清运车及时清理，定期维护，正确使用，确保校园内行车安全，并且车辆外观无污渍，保持美观。
3.垃圾清运人员素质要求，严格遵守服务行业及采购人的操作规范和管理制度，垃圾清运工必须经过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身体健康，品貌端正，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吃苦耐劳，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垃圾清运人员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无违规违法事件发生。
（三）水电维修人员
1.水电维修人员1人，负责学校水电管网、消防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工作。
水电维修人员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无违规违法事件发生。
二、物业人员风险要求
1.学校将按照招标要求对物业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严格考核，中标公司若出现人员年龄不符合要求、人数不够、日常工作不到位、服务质量不达标、收到师生服务投诉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每月进行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直至解除合同。
2.物业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好工作中的劳动安全保护，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等事件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3.中标公司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调解与处理，学校不承担责任。
4.中标公司在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操作规范，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5.中标公司在学校重大活动及上级迎检中，出现重大失误影响到学校有关荣誉和评估验收的，学校将终止合同，不再支付物业管理费。
三、物业人员培训及工作要求
1.所有物业服务人员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加强对物业服务人员的法规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训练，进行集中理论学习，形象素质培训，规范化安全物业服务培训，每次培训会议，采购单位有关人员全程参会。
2.物业公司按人员配备数量进行人员配备，每个岗位按照相应标准完成好本职工作，每个岗位专人专岗，禁止一人多岗。
3.工作人员因事请假的，需向主管处室报备，根据岗位要求扣除相应的费用。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认真工作，服从管理，不服从管理的人员，学校有权要求物业公司进行解雇。
4.物业公司做好学生传染病防控要求，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按照防控要求在校园出现传染病传播现象，学校不支付物业费，同时解除合同，触犯法律的将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物料用品说明
1.校园保洁所需的保洁工具、消毒清洁日常物品、由中标单位向所负责管理处室提出申请，学校根据申请内容和使用情况进行配备。
[bookmark: _GoBack]2.垃圾清运车辆由中标公司负责，中标公司负责在日常物业管理中所需以上未说明的其他物品。
五、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1.投标单位资格条件：投标单位服务管理方案需提供投标单位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物业管理企业营业执照，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招标文件要求，拥有学校物业服务资质； 
2.资信要求：投标单位应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者企业3个月的财务报表； 
3.信誉要求：投标单位向学校提供的服务管理方案中提供无违法失信证明，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
4.投标单位具有学校物业管理的经验，需向学校提供的服务管理方案中提供投标近三年对学校物业项目管理的业绩合同，同时具有一支稳定的能胜任学校物业服务的队伍；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中标后应按学校要求时间投入工作，服务期限：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
7.投标单位在竞争报价前2026年5月30日上午8：20到我单位大门口联系人处签到，统一进行现场考察、咨询、了解学校相关管理服务要求，现场考察供应商必须提供营业证件复印件、法人委托书。投标单位考察现场结束后，如有竞价意向请填写现场考察确认书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没有进行现场考察并填写确认书的，报价无效。投标单位需在2026年5月30日18：30向学校提供具体的服务管理方案1份，要求档案袋密封加盖公司公章。投标单位不提供服务管理方案，按自动弃权处理。
11.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存在控股关系的公司、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若出现上述两种情况的视为同时放弃项目的投标。
联系人电话
唐建民：13939625250    顾飞：17796573721
